江华县2024年度毛发检测专项资金

绩效自评报告
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实施单位基本情况

江华县禁毒宣传社会化教育中心为正股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，属县政府办管理，核定全额拨款事业编制5名，核定主任1名，实有在编人员3名。
（二）资金基本情况

根据江财预指[2024]0004号文件精神，2024年度实际审核拨付毛发检测专项资金为17.95万元。

该项目于2024年7月开始启动，7月30日通过县政府常务会研究同意，“十类重点人员”毛发检测经费由县财政据实保障。

（三）资金绩效目标

2024年毛发检测预计开支27万元，该项目预期检测约1915人，检测对象为“十类重点人员”，该项目预期目标为加强对社会面吸毒人员、吸毒重点嫌疑人员的管控力度，监控高危重点吸毒群体，最大限度排查隐性吸毒人员，提高发现率、戒断率，降低复吸率，遏制毒品消费需求，杜绝发生吸毒人员肇事肇祸案（事）件，降低毒品社会危害，遏制涉毒违法犯罪。

二、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
项目纳入2024年部门预算金额为27万元,根据本年毛发检测实际发生金额申请，财政局实际审核拨付资金17.95万元，专项总收入17.95万元，资金为县财政局直接下达全额用款指标至县政府办。根据本年检测实际情况，共计发生检测费用17.95万元，已向检测方支付资金17.95万元，支付完成情况100%。
我办始终把资金管理作为毛发检测项目的基础工作来抓，做到了专人管理、专款专用。一是行政室认真审核各种报账凭证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和完整性，按照“先采、后验、再报账付款”的拨款程序，严把资金拨付关，保证资金专款专用。二是严格资金监管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资金管理人员多次向经办人员了解项目开展进度，及时办理资金拨付手续。

三、项目资金组织实施情况
本年我办分别于8月以及9月进行了毛发采集及送检工作，合作检测公司为长沙迪普科技有限公司，经过我办、检测对象及检测公司约定，由检测对象组织全体受检人员，检测公司至实地采样，我办派遣人员从旁监督，完成采样工作。检测结果均于送检当月给出，并于2024年11月完成当年全部毛发检测工作。经检测，样本结果全部为阴性。

我办严格按照专款专用原则使用和管理资金，当年毛发检测工作完成后，与检测公司联系确定检测份数、金额，根据县财政对不满30万元的服务采购要求，在湖南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下单，收到发票合同后通过办公室报账程序于11月8日完成付款。

四、预算支出绩效情况

2024年全县“十类重点人员”毛发检测共采集毛发1795人份，检测成本100元/人份，根据“逢嫌必检”措施，对县内“十类重点人员”100%完成毛发检测，加强了对“十类重点人员”的管理，有效遏制涉毒违法犯罪行为，促进社会稳定和谐。

五、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无
六、有关建议

无
